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注销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独立意见 

1、原激励对象陈惠明、韦坚、耿嘉妮等8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草案》”）等有关规定，同意对前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共计24.06万份进行注销。 

2、按照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本激励计划中，

公司应对各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表现进行综合考评，激励对象需达到考核指

标方可行权。激励对象在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等级为C的，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不具有当年度行权资格。根据公司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评结果，本激励计划中有

33名激励对象当年绩效考核结果为C（其中参加首次授予25人，参加预留授予4

人，首次及预留授予均参加4人），不具有当年度行权资格。鉴于此，同意公司对

首次授予共计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388.30万份

进行注销；对预留授予共计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132.00万份进行注销。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此次注销股票期权的依据、程序、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

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同意董事会将上述

原因确认的共计 544.36 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二、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根据公司《草案》，首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中公司业绩考核要求为：以 2018 年梦网科技营业收入为基数，2019 年梦网科技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40%。2019 年梦网科技营业收入为 267,905.96 万元，较

2018 年增长 44.62%，已达到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预留授

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公司《草案》、《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以及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我们认为公司《草案》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2、结合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中个人业绩考核要求及各激励对象 2019 年度

个人业绩考评结果，本次共有 265 名激励对象满足公司《草案》及《2019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行权条件，其具备公司 2019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草案》对各激励对象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期限、行权条件、行

权价格、行权方式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上述 265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草案》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内采用自主行

权方式行权。 

 

三、关于修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独立意见 

经过认真审阅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修订稿）等相关文件后，我们认为： 

1、公司修订后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未发现公司存在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的情形； 

2、公司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3、公司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4、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

机制，健全公司长期、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员



 

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的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5、公司董事会中与员工持股计划有关联的董事已根据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董事会审议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实施修订后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独立董事：吴中华、王永、侯延昭 

               2020年10月30日 

 

 


